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杭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

杭政办函〔2022〕13号

杭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广应用
企业信用报告（无违法违规证明）

有关工作的通知

各区、县（市）人民政府，市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单位：

为切实解决企业在开具无违法违规证明过程中的痛点、堵

点、难点，破除发展障碍，提高企业获得感和幸福感，激发企业

活力和社会创造力，经市政府同意，现就推广应用企业信用报告

（无违法违规证明）有关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学习贯

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浙江、杭州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，深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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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放管服”改革，充分发挥信用建设对优化营商环境的基础性作

用，按照“减流程、减材料、数据跑”的原则，全面推广应用企

业信用报告（无违法违规证明），为高水平打造“数智杭州·宜居

天堂”，争当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城市范例提供有

力支撑。

二、工作目标

通过共享全市市场监管、消防安全、医疗保障、生态环境等

15个领域相关监管信息，形成并推广应用企业信用报告（无违法

违规证明），实现企业在线“一键”申请，各类无违法违规情况“一

纸”证明。

三、信息共享范围和应用领域

（一）信息共享范围。企业信用报告（无违法违规证明）的

信息共享范围包括：基本建设投资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、建筑市

场监管、住房公积金、文化执法、安全生产、市场监管、税务（含

社保缴纳）、消防安全、医疗保障、物业管理、房产开发和中介、

生态环境、交通运输、卫生健康等15个领域。

（二）应用领域。企业信用报告（无违法违规证明）的可应

用领域包括：企业上市、融资、招标投标和评优评先。各级政府

部门要求相关主体开具无违法违规证明的，相关主体可以选择以

企业信用报告（无违法违规证明）替代原有相关证明，法律法规

另有规定的除外；市场主体在开展市场经营活动过程中，需要相

关主体提供无违法违规证明的，鼓励应用企业信用报告（无违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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违规证明）。

四、工作任务

（一）建立数据常态化共享机制。市数据资源局按照各部门、

各领域无违法违规证明数据需求，依托杭州市公共数据工作平台，

建立数据常态化共享机制。对省级部门掌握的数据，积极推进数

据回流，确保数据应归尽归、全量共享。

（二）实现信用报告线上开具。市发改委依托“信用杭州”

网站、“浙里办”APP等平台，开发企业信用报告（无违法违规证

明）查询申请模块，实现企业端线上申请“一键”办理，政府端

线上出具“一纸”证明，真正实现企业办事“零跑路”。

五、保障机制

（一）建立工作推进机制。由市发改委、市数据资源局牵头，

市人力社保局、杭州公积金中心、市文化广电旅游局、市市场监

管局、市消防救援支队、市医疗保障局、市生态环境局、市卫生

健康委员会、市城管局、市建委、市应急管理局、国家税务总局

杭州市税务局、市住保房管局、市交通运输局、市公安局等部门

参与，共同研究、协调、解决推广应用中的相关问题。

（二）加强信息安全及数据质量保障。各相关部门和单位应

当建立数据安全保障机制，防止数据被非法获取、篡改、泄露、

损毁或不当利用。建立健全数据全流程质量管控体系,加强数据质

量事前、事中和事后的监督检查，保证数据及时、完整、准确。

（三）完善企业权益保障机制。建立畅通的企业异议申诉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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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诉渠道。信用主体认为信息存在错误或遗漏的，有权提出异议；

涉及部门和单位对相关异议和诉求应当及时处理。

（四）开展推广宣传活动。通过网络媒体、微博、微信公众

号等线上渠道进行宣传，并在园区、特色小镇等企业聚集区域组

织线下推广活动，为推广应用工作营造良好社会氛围。

本通知自2022年 4月 14日起施行，由市发改委负责牵头组

织实施。

杭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

2022年 3月 14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抄送：市委各部门，市纪委，杭州警备区，市各群众团体。

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，市政协办公厅，市法院，市检察院。

市各民主党派。

杭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2年3月14日印发


